
立 法 會 C B ( 2 ) 9 9 3 / 11 - 1 2 ( 0 5 ) 號 文 件  
 
二 零 一 二 年 二 月 十 四 日  
討 論 文 件  
 

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有 關 《 獸 醫 註 冊 條 例 》 ( 第 5 2 9 章 )  
附 表 2 的 修 訂 建 議  
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簡 介 有 關 擬 議 《 2 0 1 2 年 獸 醫 註 冊 條 例 ( 修

訂 附 表 2 ) 令 》 ( 擬 議 《 命 令 》 ) 的 內 容 。  
 
背 景  
 
2 .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與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 漁 護 署 ) 於 二 零 一 一

年 九 月 八 日 就 《 獸 醫 註 冊 條 例 》 ( 第 5 2 9 章 ) ( 《 條 例 》 ) 附 表 2
的 修 訂 建 議 發 表 諮 詢 文 件 ， 並 展 開 為 期 兩 個 月 的 公 眾 諮 詢 。 諮

詢 文 件 載 述 有 關 《 條 例 》 附 表 2 的 修 訂 建 議 ， 旨 在 ：  
 
 ( a )  准 許 獸 醫 助 理、獸 醫 學 生 及 其 他 個 別 人 士 在 註 冊 獸

醫 的 指 示 或 督 導 下 ， 進 行 若 干 獸 醫 外 科 學 工 作 1和

提 供 若 干 獸 醫 服 務 2；   
 
 ( b )  規 定 動 物 擁 有 人 可 以 進 行 的 獸 醫 程 序 只 局 限 於 若

干 簡 單 的 程 序 ；  
 

 ( c )  准 許 持 牌 的 禽 畜 飼 養 人 進 行 若 干 畜 牧 程 序 ； 以 及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根據《條例》第 2 條，“獸 醫 外 科 學 ”指 “獸 醫 外 科 和 內 科 的 技 術 與 科 學，並 在 不 局

限 前 述 條 文 的 原 則 下 ， 包 括  — 
(a)  對 動 物 的 疾 病 及 損 傷 的 診 斷 ， 包 括 為 診 斷 目 的 而 進 行 的 測 試 ；  
(b)  基 於 上 述 診 斷 而 提 供 意 見 ；  
(c)  對 動 物 進 行 的 內 科 或 外 科 治 療 ， 包 括 對 動 物 進 行 外 科 手 術 。 ” 

 
2  根據《條例》第 2 條，“獸 醫 服 務 ”指 “作 出 或 執 行 任 何 作 為 或 料 理 任 何 事 務，而 作

出 或 執 行 該 等 作 為 、 或 料 理 該 等 事 務 是 屬 於 普 遍 接 受 的 獸 醫 外 科 學 業 務 的 一

部 分 。 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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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d )  准 許 公 職 人 員 在 政 府 獸 醫 師 ( 必 須 是 註 冊 獸 醫 ) 的

指 示 下 進 行 若 干 獸 醫 外 科 學 工 作 。  
 
《 條 例 》 附 表 2 的 現 行 條 文 載 於 附 件 A 。  
 
公 眾 諮 詢 結 果  
 
3 .  在 諮 詢 期 間 ， 政 府 收 到 5 8 份 由 個 人 及 機 構 提 交 的 意 見

書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共 舉 行 了 三 場 公 眾 諮 詢 會 ， 並 與 禽 畜 飼 養 人 進

行 了 三 次 諮 詢 會 議 。 我 們 又 向 相 關 持 份 者 ， 包 括 全 港 註 冊 獸

醫 、 香 港 獸 醫 學 會 、 中 國 ( 香 港 ) 獸 醫 學 會 、 開 辦 與 動 物 相 關 課

程 的 大 學 、 持 牌 禽 畜 飼 養 人 、 動 物 福 利 機 構 、 各 個 狗 會 、 持 牌

寵 物 售 賣 商、設 有 狗 隻 組 別 的 政 府 部 門，以 及 其 他 相 關 機 構 ( 例

如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) 發 出 約 1  1 0 0 封 附 有 諮 詢 文 件 連 結 的 信 件 ／

電 郵。當 局 已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八 日 向 本 事 務 委 員 會 簡 介 有

關 的 修 訂 建 議 ， 並 從 多 個 途 徑 收 到 不 少 具 建 設 性 的 意 見 。  
 
4 .  提 交 意 見 者 普 遍 支 持 諮 詢 文 件 所 載 的 建 議。值 得 一 提 的

是，有 關 准 許 在 一 名 註 冊 獸 醫 指 示 ／ 督 導 ／ 直 接 而 持 續 的 督 導

下 工 作 的 個 別 人 士 ( 例 如 獸 醫 助 理 及 獸 醫 學 生 ) 進 行 若 干 獸 醫

工 作 的 建 議 廣 受 歡 迎 ( 尤 其 來 自 獸 醫 業 界 )。 有 些 來 自 獸 醫 業 界

的 提 交 意 見 者 認 為 ， 若 干 建 議 准 許 個 別 人 士 進 行 的 工 作 ， 即 使

減 低 督 導 程 度 ， 有 關 人 士 也 可 順 利 完 成 。 他 們 認 為 更 多 獸 醫 工

作 應 獲 得 豁 免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有 意 見 表 示 若 干 工 作 只 適 合 由 註 冊

獸 醫 進 行 。 此 外 ， 有 豬 農 建 議 當 局 應 准 許 他 們 自 行 閹 割 1 4 日 齡

或 少 於 1 4 日 齡 的 豬 隻 ， 而 非 初 步 建 議 的 7 日 齡 。 提 交 意 見 者 亦

關 注 到 一 些 與 養 魚 場 有 關 的 養 殖 程 序 。 有 意 見 表 示 ， 由 於 多 項

畜 牧 ／ 養 殖 程 序 可 被 視 作 獸 醫 外 科 學 工 作，因 此 他 們 對 動 物 的

福 利 表 示 關 注 。 有 關 的 主 流 意 見 摘 錄 於 附 件 B 。  
 
建 議  
 
5 .  政 府 當 局 經 考 慮 公 眾 諮 詢 的 結 果 及 諮 詢 香 港 獸 醫 管 理

局 ( 管 理 局 ) 後 ， 已 訂 定 有 關 立 法 建 議 。 當 局 審 慎 研 究 過 若 干 在

一 名 註 冊 獸 醫 的 指 示 ／ 督 導 ／ 直 接 而 持 續 的 督 導 下 進 行 的 程

序 ， 並 已 適 當 修 訂 所 需 的 督 導 程 度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根 據 擬 議 《 命

令 》， 個 別 人 士 現 只 可 監 察 和 維 持 麻 醉 情 況 ， 而 原 有 建 議 則 容

許 他 們 施 用 麻 醉 藥 。 因 應 獸 醫 業 界 的 意 見 ， 當 局 亦 適 當 地 減 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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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 兩 項 程 序 所 需 的 督 導 程 度 ， 即 用 預 置 導 管 經 靜 脈 輸 入 液 體 ，

以 及 從 頸 靜 脈 抽 取 靜 脈 血 液 樣 本，原 因 是 這 些 程 序 的 風 險 相 對

較 低 ， 亦 是 適 用 於 動 物 的 例 行 獸 醫 程 序 。 此 外 ， 閹 割 豬 隻 的 豁

免 適 用 範 圍 由 7 日 齡 豬 隻 擴 展 至 1 4 日 齡 豬 隻 ， 務 求 切 合 豬 農 的

實 務 情 況 ， 同 時 亦 顧 及 對 動 物 福 利 的 關 注 。 當 局 亦 新 增 一 項 豁

免 ， 容 許 養 魚 戶 在 養 魚 時 進 行 若 干 養 殖 程 序 。  
 
6 .  自 本 事 務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討 論 有 關 建 議

後，漁 護 署 分 別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及 二 零 一 二 年 一 月 就 擬 議

《 命 令 》進 一 步 諮 詢 管 理 局 及 漁 農 業 諮 詢 委 員 會 轄 下 畜 牧 小 組

委 員 會 。 管 理 局 及 漁 農 業 諮 詢 委 員 會 成 員 ， 包 括 其 中 來 自 獸 醫

及 畜 牧 ／ 養 殖 業 界 的 代 表 ， 普 遍 支 持 擬 議 《 命 令 》 。 下 文 第 7
至 1 3 段 闡 述 有 關 《 條 例 》 附 表 2 修 訂 建 議 的 詳 情 。 至 於 有 關 修

訂 建 議 的 背 景 及 理 據 則 載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提 交 本 事 務 委

員 會 的 立 法 會 C B ( 2 ) 2 0 6 / 1 1 - 1 2 ( 0 5 ) 號 文 件 。  
 
准 許 獸 醫 助 理、獸 醫 學 生 或 其 他 人 士 在 一 名 註 冊 獸 醫 指 示 或 督

導 下 進 行 若 干 獸 醫 外 科 學 工 作 及 提 供 若 干 獸 醫 服 務  
 
7 .  有 意 見 關 注 到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及 管 理 局 發 出 的 《 註 冊 獸 醫

實 務 守 則 》 (《 實 務 守 則 》 ) 的 現 行 規 定 ， 非 獸 醫 專 業 人 士 可 以

合 法 進 行 的 工 作 非 常 有 限 。 有 鑑 於 此 ， 我 們 建 議 在 《 條 例 》 附

表 2 增 訂 一 項 新 條 文 ， 准 許 任 何 在 一 名 註 冊 獸 醫 指 示 ／ 督 導 ／

直 接 而 持 續 的 督 導 下 工 作 的 個 別 人 士 ( 例 如 獸 醫 助 理 或 獸 醫 學

生 ) 進 行 若 干 獸 醫 外 科 學 工 作 。 建 議 詳 情 如 下 ：  
 
 ( a )  在 註 冊 獸 醫 的 “ 指 示 ” 下，個 別 人 士 可 獲 准 進 行 下

列 任 何 工 作 ：   
 

( i )  局 部 塗 上 藥 物 或 進 行 治 療 ( 麻 醉 藥 物 除 外 )， 或

經 口 部 或 直 腸 或 以 吸 入 方 式 施 用 藥 物 或 進 行

治 療 ( 麻 醉 藥 物 除 外 ) ；  
 
( i i )  為 錄 取 醫 療 影 像 擺 放 動 物 和 錄 取 影 像 ；  
 
( i i i )  進 行 皮 下 或 肌 內 注 射 ( 麻 醉 藥 物 除 外 )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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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進 行 非 侵 入 性 的 參 數 監 測，包 括 量 度 動 物 的 生

命 表 徵 ( 例 如 體 溫 ) ；  
 
( v )  用 預 置 導 管 經 靜 脈 輸 入 液 體 。  

 
就 上 述 建 議 而 言，“ 指 示 ” 指 註 冊 獸 醫 指 令 個 別 人

士 進 行 指 定 工 作 ( 可 包 括 應 如 何 進 行 上 述 工 作 )， 但

該 名 註 冊 獸 醫 不 一 定 要 在 進 行 有 關 工 作 的 現 場 。  
 
 ( b )  在 註 冊 獸 醫 的 “ 督 導 ” 下，個 別 人 士 可 獲 准 進 行 下

列 任 何 工 作 ：   
 

( i )  從 外 周 靜 脈 抽 取 血 液 樣 本 ；  
 
( i i )  作 簡 單 的 傷 口 包 紮 及 使 用 繃 帶 包 紮 傷 口，以 及

進 行 簡 單 的 傷 口 處 理 ；   
 
( i i i )  插 入 靜 脈 導 管 ， 但 只 限 於 頭 靜 脈 、 隱 靜 脈 或 耳

靜 脈 ；   
 
( i v )  用 預 置 導 管 經 靜 脈 輸 入 藥 物 ( 麻 醉 藥 物 除 外 ) 。  

 
就 上 述 建 議 而 言，“ 督 導 ” 指 註 冊 獸 醫 本 人 就 如 何

進 行 上 述 工 作 向 個 別 人 士 給 予 具 體 指 導，並 於 有 需

要 時 在 進 行 有 關 工 作 的 現 場 協 助 該 個 別 人 士 。  
 

 ( c )  在 註 冊 獸 醫 “ 直 接 而 持 續 的 督 導 ” 下，個 別 人 士 可

獲 准 進 行 下 列 任 何 工 作 ：  
  
  ( i )  洗 牙 ， 但 不 包 括 相 關 程 序 ( 例 如 麻 醉 ) 或 其 他 牙

科 程 序 ；  
 
  ( i i )  氣 管 插 喉 ／ 拔 喉 ；  
  
  ( i i i )  進 行 靜 脈 注 射 ( 麻 醉 藥 物 除 外 ) ；  
  
  ( i v )  監 察 和 維 持 麻 醉 情 況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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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 v )  協 助 正 進 行 並 主 理 一 項 內 科 或 外 科 程 序 的 註

冊 獸 醫 ， 惟 不 得 就 該 項 程 序 作 任 何 決 定 ；   
 
  ( v i )  作 複 雜 的 傷 口 包 紮 及 使 用 繃 帶 包 紮 傷 口，以 及

進 行 較 複 雜 的 傷 口 處 理 。  
 

就 上 述 建 議 而 言，“ 直 接 而 持 續 的 督 導 ” 指 獸 醫 本

人 在 進 行 有 關 工 作 的 現 場，以 在 整 個 過 程 中 留 意 該

個 別 人 士 的 工 作 。  
 
8 .  我 們 亦 建 議 個 別 人 士 必 須 符 合 以 下 條 件，才 獲 准 進 行 上

文 第 7 段 所 列 工 作 ：  
 
( a )  該 個 別 人 士 並 不 進 行 診 斷 或 處 方 藥 物 或 施 行 外 科

手 術 ； 以 及  
 
( b )  有 關 工 作 是 在 註 冊 獸 醫 的 執 業 處 所 進 行 。  

 
9 .  另 外 ， 我 們 建 議 由 管 理 局 在 《 實 務 守 則 》 內 加 入 條 文 ，

規 定 負 責 督 導 ／ 指 示 個 別 人 士 進 行 某 項 獸 醫 工 作 的 註 冊 獸 醫

須 確 保 該 個 別 人 士 就 有 關 工 作 所 接 受 的 訓 練，須 達 到 該 註 冊 獸

醫 滿 意 的 能 力 水 平，該 註 冊 獸 醫 也 必 須 就 接 受 其 指 示 或 督 導 的

個 別 人 士 所 進 行 的 工 作 負 上 全 責 。  
 
限 制 動 物 擁 有 人 可 以 進 行 的 獸 醫 程 序 只 局 限 於 若 干 簡 單 程 序  
 
1 0 .  為 了 與 時 並 進 及 加 強 保 障 動 物 福 利，我 們 有 需 要 規 定 正

對 所 擁 有 的 動 物 進 行 治 療 的 動 物 擁 有 人 可 以 進 行 的 獸 醫 程

序 ， 只 局 限 於 若 干 與 其 動 物 的 基 本 護 理 有 關 的 簡 單 程 序 。 因

此 ，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現 行 《 條 例 》 附 表 2 第 4 段 ， 豁 免 動 物 擁 有

人 ( 或 其 僱 員 或 其 家 庭 成 員 ) 遵 守 《 條 例 》 的 有 關 條 文 ， 但 只 限

於 為 醫 治 或 預 防 受 傷 或 疾 病 而 治 療 其 動 物 的 時 候 。 這 類 治 療

為 ：  
 
 ( a )  局 部 塗 上 藥 物 或 以 口 服 方 式 施 用 藥 物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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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b )  在 註 冊 獸 醫 的 指 示 下，經 直 腸 或 以 非 腸 道 引 入 的 投

藥 方 式 或 以 吸 入 方 式 向 有 關 動 物 施 用 專 為 其 而 設

的 藥 物 ； 或  
 

 ( c )  在 註 冊 獸 醫 的 指 示 下，進 行 其 他 非 侵 入 性 的 獸 醫 外

科 學 工 作 或 獸 醫 服 務 ，  
 
 而 有 關 治 療 不 應 包 括 對 動 物 的 任 何 部 分 進 行 外 科 切 開

手 術 。  
 
准 許 持 牌 禽 畜 飼 養 人 及 養 魚 戶 進 行 若 干 動 物 畜 牧 ／ 養 殖 程 序  
 
11 .  按 上 文 第 1 0 段 所 建 議 將 動 物 擁 有 人 可 以 進 行 的 獸 醫 程

序 局 限 於 若 干 簡 單 程 序 的 規 定 ， 主 要 是 針 對 寵 物 主 人 ， 但 同 時

亦 會 無 意 間 限 制 禽 畜 飼 養 人 無 法 進 行 許 多 重 要 的 畜 牧 ／ 養 殖

程 序。為 容 許 禽 畜 飼 養 人 及 養 魚 戶 繼 續 對 其 動 物 採 取 必 需 的 畜

牧 ／ 養 殖 程 序 ， 以 防 止 農 畜 ／ 魚 類 受 傷 及 ／ 或 患 病 ， 以 及 更 妥

善 管 理 和 照 顧 有 關 動 物 ， 現 建 議 在 《 條 例 》 附 表 2 增 訂 新 豁 免

條 文 ， 容 許 ：  
  
 ( a )  根 據《 公 眾 衞 生 ( 動 物 及 禽 鳥 ) ( 牛 隻 、 綿 羊 及 山 羊 的

飼 養 ) 規 例 》 ( 第 1 3 9 C 章 ) 、《 奶 場 規 例 》 ( 第 1 3 9 D
章 ) 或 《 公 眾 衞 生 ( 動 物 及 禽 鳥 ) ( 禽 畜 飼 養 的 發 牌 )
規 例 》 ( 第 1 3 9 L 章 ) 獲 發 牌 照 的 禽 畜 飼 養 人 ( 或 持 牌

人 的 僱 員 或 家 庭 成 員 ) ， 以 持 牌 人 身 分 對 其 飼 養 的

動 物 進 行 下 列 任 何 工 作 ：  
 
  ( i )  閹 割 1 4 日 齡 或 少 於 1 4 日 齡 的 豬 隻 ( 隱 睪 豬 隻 除

外 ) ；  
 
  ( i i )  為 7 日 齡 或 少 於 7 日 齡 的 豬 隻 剪 尾 ；  
 
  ( i i i )  為 7 日 齡 或 少 於 7 日 齡 的 豬 隻 剪 牙 ；  
 
  ( i v )  為 1 0 日 齡 或 少 於 1 0 日 齡 的 禽 鳥 剪 鳥 喙 ；  
 
  ( v )  注 射 疫 苗 或 施 用 藥 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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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b )  養 魚 戶 ( 或 其 僱 員 或 家 庭 成 員 ) 對 魚 類 進 行 下 列 任

何 工 作 ：  
    
  ( i )  抽 樣 作 診 斷 或 治 療 感 染 之 用 ；  
 
  ( i i )  注 射 疫 苗 或 施 用 藥 物 。  
 
准 許 若 干 公 職 人 員 及 獲 授 權 人 士 進 行 若 干 獸 醫 工 作  
 
1 2 .  為 方 便 政 府 履 行 其 在 公 眾 衞 生 、 公 共 安 全 、 動 物 福 利 ，

以 及 最 為 重 要 的 疾 病 監 察 及 控 制 方 面 的 公 共 責 任，我 們 建 議 擴

闊 根 據 現 行《 條 例 》附 表 2 第 6 段 受 僱 或 受 聘 於 政 府 並 已 接 受

適 當 培 訓 的 人 員 獲 豁 免 可 以 進 行 的 獸 醫 工 作 範 圍。我 們 建 議 修

訂 現 行 《 條 例 》 附 表 2 第 6 段 ， 以 准 許 受 僱 或 受 聘 於 政 府 的 人

員 以 有 關 身 分 對 動 物 進 行 下 列 一 項 或 多 項 工 作 時 可 獲 豁 免 ：  
 
 ( a )  檢 驗 動 物 ；  
 
 ( b )  收 集 樣 本 ；  
 
 ( c )  注 射 疫 苗 或 施 用 藥 物 ；  
 
 ( d )  植 入 識 別 器 件 ；  
 
 ( e )  獸 醫 師 指 令 的 其 他 程 序 。  
 
1 3 . 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附 表 2 獲 豁 免 的 個 別 人 士 仍 須 遵 守 其 他 相

關 條 例 的 規 定，包 括 但 不 限 於《 危 險 藥 物 條 例 》( 第 1 3 4 章 )、《 抗

生 素 條 例 》 ( 第 1 3 7 章 )、《 藥 劑 業 及 毒 藥 條 例 》 ( 第 1 3 8 章 )， 以 及

《 輻 射 條 例 》 ( 第 3 0 3 章 ) 。  
 
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
 
1 4 .  我 們 計 劃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第 二 季 或 之 前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擬

議 《 命 令 》 ， 並 建 議 擬 議 《 命 令 》 於 立 法 會 完 成 先 訂 立 後 審 議

的 程 序 後 生 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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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 詢 意 見  
 
1 5 .  請 委 員 就 上 述 建 議 發 表 意 見 。  
 
 
 
 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
二 零 一 二 年 二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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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Ａ  
 

章：  529  標題：  獸醫註冊條例  憲報編號：L.N. 391 of 
1997  

附表：  2  條文標題：  豁免受本條例的管限 版本日期：14/07/1997
 

 

[ 第 2 9 條 ]  

 
1 .  在 註 冊 獸 醫 的 要 求 下 對 動 物 進 行 任 何 治 療 、 測 試 或 外 科 手

術 的 醫 生 或 牙 醫 。  

2 .  為 割 取 動 物 的 器 官 或 組 織 以 用 作 治 療 人 類 而 對 動 物 進 行 外

科 手 術 的 醫 生 。  

3 .  在 註 冊 獸 醫 的 指 示 下 對 動 物 進 行 物 理 治 療 的 人 。  

4 .  正 對 所 擁 有 的 動 物 進 行 治 療 的 動 物 擁 有 人 ( 或 其 僱 員 或 其

家 庭 成 員 ) ， 但 該 治 療 並 不 包 括 對 腹 腔 或 胸 腔 進 行 外 科 切 開 手

術 。  

5 .  正 按 照 《 動 物 ( 實 驗 管 制 ) 條 例 》 ( 第 3 4 0 章 ) 的 條 文 進 行 實 驗

的 該 條 例 所 指 的 持 牌 人 。  

6 .  為 動 物 接 種 疫 苗 目 的 受 僱 或 受 聘 於 政 府 而 正 進 行 該 接 種 疫

苗 的 人 。  

7 .  對 動 物 施 行 急 救 以 拯 救 其 生 命 或 解 除 其 痛 苦 的 人 ， 但 該 等

治 療 並 不 包 括 對 腹 腔 或 胸 腔 進 行 外 科 切 開 手 術 。   
 



 10

附 件 Ｂ  
 

有 關 《 獸 醫 註 冊 條 例 》 ( 第 5 2 9 章 )  
附 表 2 的 修 訂 建 議 公 眾 諮 詢  

 
意 見 摘 要  

 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及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九 月 八 日

就 《 獸 醫 註 冊 條 例 》 ( 第 5 2 9 章 ) 附 表 2 的 修 訂 建 議 發 出 諮 詢 文

件 ， 並 展 開 為 期 約 兩 個 月 的 公 眾 諮 詢 ， 諮 詢 期 已 於 二 零 一 一 年

十 月 三 十 一 日 結 束 。  
 
2 .  多 年 以 來 ， 由 於 獸 醫 科 知 識 發 展 迅 速 ， 加 上 市 民 對 保 障 動

物 福 利 的 意 識 不 斷 提 升 ， 獸 醫 的 執 業 情 況 已 有 重 大 變 化 。 我 們

清 楚 知 道 ， 規 管 獸 醫 執 業 的 現 行 制 度 必 須 與 時 並 進 。 因 此 ， 政

府 根 據 獸 醫 管 理 局 ( 管 理 局 ) 的 意 見 ， 檢 討 了 本 港 現 行 規 管 架 構

及 相 關 法 例 條 文 ， 以 找 出 可 予 改 善 的 範 疇 。  
 
3 .  諮 詢 文 件 列 出 對 第 5 2 9 章 附 表 2 的 修 訂 建 議 ， 以 ：  
 

( a )  准 許 獸 醫 助 理 、 獸 醫 學 生 及 其 他 個 別 人 士 在 註 冊 獸 醫

的 指 示 及 ／ 或 督 導 下 ， 進 行 若 干 獸 醫 外 科 學 工 作 和 提

供 若 干 獸 醫 服 務 ； 以 及  
 

( b )  規 定 動 物 擁 有 人 可 以 進 行 的 獸 醫 程 序 只 局 限 於 若 干 簡

單 的 程 序 。  
 
4 .  在 諮 詢 期 間 ， 政 府 收 到 5 8 份 由 個 人 及 機 構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。

此 外 ， 我 們 共 舉 行 了 三 場 公 眾 諮 詢 會 ， 以 及 與 禽 畜 飼 養 人 進 行

了 三 次 諮 詢 會 議 。 我 們 又 向 相 關 持 份 者 ， 包 括 全 港 註 冊 獸 醫 、

香 港 獸 醫 學 會 、 中 國 ( 香 港 ) 獸 醫 學 會 、 開 辦 動 物 相 關 課 程 的 大

學 、 持 牌 禽 畜 飼 養 人 、 動 物 福 利 機 構 、 各 個 狗 會 、 持 牌 寵 物 售

賣 商 、 設 有 狗 隻 組 別 的 政 府 部 門 ， 以 及 其 他 相 關 機 構 ( 例 如 消

費 者 委 員 會 ) ， 寄 出 約 1  1 0 0 封 附 有 諮 詢 文 件 的 信 件 ／ 附 有 諮

詢 文 件 連 結 的 電 郵。我 們 已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八 日 向 立 法 會

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簡 介 有 關 的 修 訂 建 議。在 諮 詢

期 間 ， 我 們 從 多 個 渠 道 收 到 具 建 設 性 的 意 見 。  
 
5 .  總 結 來 說 ， 提 交 意 見 者 大 多 支 持 諮 詢 文 件 所 載 的 建 議 。 主

流 意 見 摘 錄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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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 許 獸 醫 助 理 、 獸 醫 學 生 及 其 他 個 別 人 士 進 行 若 干 獸 醫 工 作  
 
6 .  准 許 個 別 人 士 ( 例 如 獸 醫 助 理 或 獸 醫 學 生 ) 在 註 冊 獸 醫 的 指

示 ／ 督 導 ／ 直 接 而 持 續 的 督 導 下 進 行 若 干 獸 醫 外 科 學 工 作 的

建 議 大 受 市 民 及 相 關 持 份 者 歡 迎 ( 尤 其 來 自 獸 醫 業 界 )。 很 多 提

交 意 見 者 都 贊 成 獸 醫 必 須 承 擔 在 他 們 指 示 或 督 導 下 進 行 的 獸

醫 工 作 的 最 終 責 任，他 們 並 須 確 保 其 輔 助 人 員 訓 練 有 素 及 有 足

夠 能 力 進 行 有 關 動 物 的 獸 醫 工 作。有 些 來 自 獸 醫 業 界 的 提 交 意

見 者 認 為 ， 若 干 建 議 准 許 個 別 人 士 進 行 的 工 作 ， 即 使 減 低 督 導

程 度 ， 有 關 人 士 也 可 順 利 完 成 。 此 外 ， 他 們 認 為 當 局 應 豁 免 更

多 獸 醫 工 作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有 意 見 表 示 若 干 工 作 只 適 合 由 註 冊 獸

醫 進 行 。 有 小 部 分 提 交 意 見 者 認 為 ， 當 局 應 區 分 獸 醫 學 生 及 獸

醫 護 士 等 個 別 人 士 所 負 責 的 獸 醫 工 作 。  
 
限 制 動 物 擁 有 人 對 其 動 物 進 行 的 侵 入 性 程 序  
 
7 .  對 於 規 定 動 物 擁 有 人 可 以 進 行 的 獸 醫 程 序 只 局 限 於 若 干 簡

單 的 程 序 這 項 建 議 ， 大 部 分 提 交 意 見 者 都 表 示 贊 同 ， 不 過 ， 提

交 意 見 者 對 豁 免 禽 畜 飼 養 人 的 安 排 則 意 見 紛 紜。其 中 有 些 豬 農

特 別 指 出，有 關 閹 割 7 日 齡 或 少 於 7 日 齡 的 豬 隻 的 豁 免 建 議 過

分 嚴 苛 ， 而 且 不 切 實 際 ， 建 議 應 容 許 他 們 自 行 為 1 4 日 齡 或 少

於 1 4 日 齡 的 豬 隻 進 行 閹 割 。 其 他 對 動 物 福 利 表 示 關 注 的 人 士

則 反 對 這 項 建 議 ， 認 為 若 干 畜 牧 程 序 可 視 作 獸 醫 外 科 工 作 。 提

交 意 見 者 亦 關 注 一 些 須 在 魚 場 進 行 的 養 殖 程 序 。 此 外 ， 文 件 建

議 容 許 部 分 政 府 人 員 及 獲 授 權 人 員 執 行 若 干 獸 醫 工 作，以 及 他

們 可 執 行 範 圍 廣 泛 的 工 作 ， 以 便 政 府 履 行 其 在 公 眾 衞 生 、 公 共

安 全 、 動 物 福 利 ， 以 及 最 為 重 要 的 疾 病 監 察 及 控 制 方 面 的 公 共

責 任 ， 有 些 提 交 意 見 者 對 這 些 建 議 表 示 關 注 ， 認 為 有 關 政 府 人

員 及 獲 授 權 人 員 需 要 接 受 足 夠 的 訓 練 。  
 
總 結  
 
8 .  政 府 會 按 照 上 文 簡 述 的 諮 詢 結 果 徵 詢 管 理 局 的 意 見 ， 然 後

制 訂 未 來 路 向 。 在 進 行 有 關 工 作 時 ， 我 們 會 審 慎 平 衡 不 同 持 份

者 的 意 見 ， 確 保 有 關 建 議 能 符 合 社 會 的 整 體 利 益 。  
 
 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
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 


